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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申报2010年度立法建议项目的通知 

 
(洛政办〔2009〕7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切实做好2010年度地方立法工作，根据《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

定程序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申报2010年度地方性立法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

神，围绕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洛阳的奋斗目标，着眼于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

题，努力实现编制地方立法计划同改革发展重大决策的有机结合，为我市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

制保障。 

  二、2010年地方立法的重点 

  1.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保民生、保增长的社会性立法项目； 

  2. 与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政府行为有关的项目； 

  3. 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的项目； 

  4. 与深化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有关的项目； 

  5. 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有关的项目； 

  6. 与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有关的项目； 

  7. 与资源保护、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食品安全等有关的项目； 

  8. 与保护非公有制企业权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有关的项目； 

  9. 现行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已作修改，需要做相应修改的项目； 

  10. 列入2009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调研范围的项目。 

  与上述项目有关，但不属于地方立法权限或者不宜由地方立法规范的思想道德范畴问题、具体工

作问题、技术措施问题等，不要作为立法项目提出。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三、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通知所确定的立法工作

重点，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认真组织讨论，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科学论

证，确需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进行规范的，及时提出申报立法建议项目。 

  四、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2010年度地方立法项

目的申报工作，精心组织，抓紧选题论证，确定立法建议项目，认真填写立法建议项目申报表（见附

件），务于7月15日前报市政府法制局法规科。（联系地址：洛阳新区市政府办公楼1821号；联系电

话：63265084；传真：63929220） 

  附件：1. 洛阳市地方性法规项目申报表 

     2. 洛阳市政府规章项目申报表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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